资产购置：

1、 流程与风险控制

1.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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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点及预控措施
	序号
	环节
	预控措施

	1
	提出申请
	各处室按照全年工作安排，提出购置资产设备的申请，处室负责人审核把关。

	2
	审批
	1000元以下的购置，由分管总务的副校长审批，1000~5000元的经分管总务的副校长审核后报校长审批，5000元以上经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3
	零星采购
	外勤、司机、总务处专门人员三人共同执行采购任务

	4
	政府采购
	总务处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办理设备采购，相关处室对购置的资产及时进行验收、登记


3.岗位职责
	序号
	岗位
	岗位职责

	1
	各处室
	各处室提出购置资产设备的申请，处室负责人认真审核把关

	2
	总务处
	总务处对个处室提出的申请及经费预算进行审核；总务处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办理设备采购，对购置的资产及时进行验收、登记。

	3
	分管总务副校长
	按权限审批

	4
	校长
	按规定审批


2、 基本规范

1. 实物资产由总务处归口管理，具体负责采购、保管等实物管理工作，以及与流动性实物资产有关的价值核算和管理工作。各处室、教学组和年级组除受委托外，不得自行进行物资采购；

2. 在办理实物资产业务活动中应当贯彻必需、节约的原则；不得由一人办理采购、验收、保管、付款业务的全过程；
3.总务处在采购实物资产时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一）申请。对各处室、教学组和年级组需要使用的流动性实物资产和确实需要增加的固定资产，应当提前提交书面申请。无申请的不予采购；

（二）审批。授权审批人员根据其职责、权限和相应程序对使用申请进行审批。对不符合规定的使用申请，审批人应当拒绝批准。严禁未经授权的机构和人员办理固定资产购建业务的审批手续；

（三）采购。采购员应根据政府集中采购的有关规定，对在政府采购范围之内的物资实行政府采购。对于不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流动性实物资产，本校实行定点采购制度；

（四）验收。采购员采购完毕后，发票须经手人、总务处物资保管员作验收人，财务主管签字，由总务处物资保管员开“内部入库单”后一同交给会计报销。物资保管员对于入库物资应认真验收，核对采购计划、发票、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入库单等，并及时登记造册。如发现短缺、损坏或者变质物品，不予验收；
3、 制定依据

1.《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部门集中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需求资产使用人办理领用手续





会计室凭有关凭证办理报销入账并登记固定资产总账和明细账





总务处验收





向政府采购定点单位购买





报学校管理中心资产财务部提出采购申请





外勤、司机、总务处专门人员共同执行采购任务





政府采购





零星采购





总务处统一按部门集中采购管理办法办理采购手续





办公会议集体讨论





校长审批





分管总务副校长审批





部门领导审批





资产需求使用人向所属部门提出申请





1000元以下





1000元~5000元





5000元以上








